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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

所开展了关于“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的合作研究。鉴于该

所对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巨大影响力，本文对专家初步完成的 5

份研究报告的要点加以概括，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供有关部门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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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关于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研究的最新观点 

 

一、对中美 BIT 的意义及其影响的认识 

彼得森研究所前所长弗雷德·伯格斯坦认为，中美双边投资协定

（BIT）对两国经济都极具重要性，围绕 BIT 的谈判过程及结果对双

边投资的影响将超过任何其他协定，还将对两国更广泛的国际经济政

策乃至国内政治和经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伯格斯坦和美国史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莫里斯·格林伯格

新近联合撰文呼吁，美国需要与中国尽早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而双边

投资协定则是实现该目标的重要步骤。美国一旦与中国达成投资/自由

贸易协定，可以分享中国的增长红利，在华直接投资有望在 5 年内从

目前的 500 亿美元上升到 1600 亿美元。 

该所高级研究员布拉德·詹森的报告认为，中美在服务贸易领域

合作前景巨大。美国商业性服务业发达，具有比较优势。中国的商业

性服务业由于劳动力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发展滞后，很难在短期内迅

速提升，这将制约中国的增长前景。因此，中国应当在商业性服务领

域减少制度障碍，放宽外资准入限制，以提高中国商业性服务业水平

和制造业的附加值，提升中国在价值链上的地位；美国则由此可以扩

大商业性服务贸易的出口，减缓其贸易逆差。 

二、达成 BIT 需要考虑克服的若干障碍 

伯格斯坦认为，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气候使得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的

前景不明朗。尽管行政当局在推动多项大型的多/双边贸易投资安排，

但国会无意通过任何一项自由贸易/投资协定，2014 年初“贸易促进

权法案”就遭到了国会的拒绝。BIT 是条约，需要参议院 2/3 以上的

票数通过，但 2014 年 11 月的中期选举后，任何问题都很难获得参议

院的多数支持。即使中美 BIT 谈判进展顺利，能否获得国会的通过仍

具有不确定性。伯格斯坦指出，在美国政府目前积极参与的国际经济

谈判中，最有可能首先完成的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如果该协

定能够获得国会的通过，则会释放积极的信号；反之，则会给包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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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BIT 在内的其他国际经济谈判蒙上阴影。 

该所高级研究员杰夫里·肖特和凯瑟琳·西米诺回顾了中国已经

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认为中国现行最高标准的 BIT 也还保留着歧视

外国投资者或限制投资的自由裁量权上的灵活性，离美方 2012 年发

布的范本还有较大距离。高级研究员肖恩·曼纳与加利·霍夫鲍尔认

为，从美方角度看，中国国企具备庞大数量和资产规模，在获得廉价

土地、低息贷款、补贴投入以及监管等方面拥有不公平的优势。此外，

尽管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可对中国国企在美的并购交易进

行国家安全审查，仍不能完全消除对中国国企可能执行外交政策目

标、串通舞弊招标等涉嫌不公平商业行为的顾虑。 

曼纳与霍夫鲍尔还认为，美方对中国竞争性政策针对外资选择性

执法存在疑虑。近年来商务部在审查涉外合并交易时，采取了有异于

中国企业的区别性做法；发改委针对跨国公司定价开出一系列反垄断

罚单也不合乎国际规范；美方还认为，中国《反垄断法》缺少对国企

的限定，国企实质上免受《反垄断法》的管制。 

针对中国在美投资交易频频受阻所引起的“CFIUS 歧视性对待中

国企业”的疑虑，霍夫鲍尔、曼纳及该所的客座高级研究员西奥多·莫

兰作了辩解。他们认为，CFIUS 的国家安全定义宽泛但不模糊，其所

认定的国家安全威胁包括“剥夺或操纵供应渠道”、“泄密（指商品或

技术销售，特别是军用商品或技术）”和“破坏或间谍活动”。CFIUS

的程序总体来说是透明的，中国企业应该确信，只要投资不对美国国

家安全构成威胁，交易将不会被 CFIUS 阻止。随着对 CFIUS 了解的

加深，中国企业应对 CFIUS 审查的经验不断丰富，三一重工起诉奥巴

马获胜的案例可以提供借鉴。此外，国会、公众意见、行业也有可能

以国家安全名义阻碍中国企业在美的并购，但这些不应与 CFIUS 混为

一谈。 

三、关于推动中美 BIT 谈判的若干建议 

彼得森研究所长期倡导贸易投资开放，倾向于支持中美合作，同

时对中国的谈判出价有较高期待，其主张在美国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

力。基于前述研究反映出的观点和立场，我们对我国的中美 BIT 谈判

以及相关改革有以下建议： 



 

3 

1、统筹考虑中美两国各类双边/区域性贸易投资谈判。在对外开

放全局中定位中美 BIT，充分考虑两国各类贸易投资协定之间的竞争

性、替代性和互补性影响，在综合框架下评估中美 BIT 签署对我国利

益的影响。密切关注美方其他协定的谈判进展，及时调整与美国 BIT

谈判的策略和要价。 

2、加强有关国企的沟通阐释工作，在 BIT 谈判中合理维护国企

的合法权益。建议发布《国有企业发展白皮书》，对不同国企在中国

特定的发展转型背景下的功能、改革进展以及方向全面阐释，消弭外

部的误解。按照国民待遇原则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在不影响国家安全

的前提下，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多吸引美方资本参与，形成利益

捆绑和游说联盟。谈判中要求美方明确国企在美投资限制性条款的适

用资格和条件。 

3、完善企业并购法律法规，做好对我国竞争性政策的阐释沟通

工作。从长远看，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是我国必须做出的承诺，制定

全国统一的《企业并购基本法》是大势所趋。另外，美方对于中国《反

垄断法》豁免国有企业垄断行为等条文存在误读，对于该法执行的相

关事实了解有限，需要司法和执法机关对相关法规的内涵和执法情况

进行深入阐释，参与谈判的官员和专家也应就具体条款的内涵与国际

同行进行更多的沟通和交流。 

4、统筹考虑负面清单与国家安全审查问题，妥善应对美国安全

审查机制。我国应加快成立类似 CFIUS 的国家海外投资委员会，既对

缩短负面清单后潜在的安全风险有合法的干预手段和机制，同时作为

一种对等手段提高美国滥用安全审查机制的成本。加快普及 CFIUS

运行知识，提供法律援助和培训，鼓励更多的中国企业主动运用合理

手段回应 CFIUS 审查，合理利用审查结果抵挡来自国会或公众对于中

国投资的负面影响。 

5、在公众、媒体、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中进行全方位沟通。

我国应积极主动做好对在华有投资或有投资意向的企业的沟通工作，

注意发挥在美国有影响力的智库、社会组织以及其他机构和个人等非

官方渠道的作用，利用美方的声音营造对我方有利的环境和氛围。中

国企业在美投资需要重视并尽早熟悉公众的看法，采取恰当公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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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应对公众舆论和媒体关注。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研究”课题组 

报告执笔：陈  诚  张  纯  俞建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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